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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转移支付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福建省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转移支付（2024年度）（以下简称“本项目”）实施范围包含洪涝灾害救灾补助、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地质灾害救灾补助、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项目资金由中央转移支付和福建省省级财政资金构成。
（一）中央下达自然灾害救灾资金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本项目中央转移支付预算安排资金44944万元，具体为：洪涝灾害救灾补助预算34516万元，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预算1434万元，地质灾害救灾补助预算7800万元、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预算1194万元。
2024年，中央共分七批次下达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累计下达金额为43750万元，其中第七批下达时间为2024年12月31日。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财政部尚未下达的中央转移支付预算1194万元,该预算主要用于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于2025年1月3日下达。
财政部下达资金时，均未同步下达绩效目标表。本项目资金下达文件名称、发文日期、金额以及资金投向等信息详见表1。
表1 中央下达转移支付明细
	资金下达文件
	文件号
	发文日期
	下达金额
（万元）
	资金使用方向

	合计
	-
	-
	43750
	-

	财政部关于预拨2024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第二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的通知
	财资环〔2024〕67 号
	2024年6月26日
	9600
	洪涝灾害救灾补助

	财政部关于预拨2024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第二批地质灾害救灾补助）的通知
	财资环〔2024〕69 号
	2024年6月26日
	3400
	地质灾害救灾补助

	财政部关于预拨2024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第三批洪涝、地质灾害救灾补助）的通知
	财资环〔2024〕70号
	2024年6月27日
	4500
	洪涝灾害救灾补助

	财政部关于预拨2024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第七批）的通知
	财资环〔2024〕95号
	2024年8月5日
	9000
	洪涝灾害救灾补助

	
	
	
	1100
	地质灾害救灾补助

	财政部关于预拨2024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第十二批）的通知
	财资环〔2024〕120号
	2024年10月8日
	800
	洪涝灾害救灾补助

	财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预算（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资金）的通知
	财资环〔2024〕157号 
	2024年12月10日
	1434
	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资金

	财政部关于清算下达2024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预算（第二批）的通知
	财资环〔2024〕185号
	2024年12月31日
	10616
	洪涝灾害救灾补助

	
	
	
	3300
	地质灾害救灾补助



（二）省内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本项目预算安排资金49527.05万元，其中，中央转移支付预算44944万元（2024年中央下达转移支付预算43750万元），福建省省级财政预算4583.05万元（配套中央转移支付--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预算512.80万元、洪涝灾害救灾补助预算500万元、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预算3570.25万元）。
福建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按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要求，结合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下达进度，以及全省灾情和抢险救援情况，将中央转移支付及省级财政配套资金，分批次下达至全省9个设区市（含平潭综合实验区，不含厦门）及其下辖的各县（市、区）有关部门。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项目分解下达预算34417.05万元，其中，中央转移支付29834万元，省级配套资金4583.05万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项目未分解下达预算13916万元，均为财政部2024年12月31日下达的中央转移支付。本项目资金下达文件名称、发文日期、金额以及资金投向等信息详见表2。
表2 本项目省内分解下达情况
                                                         单位：万元
	资金下达文件
	文件号
	发文日期
	下达金额
	资金来源
	资金使用方向

	总计
	-
	-
	34417.05
	-
	-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第二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的通知
	闽财建指〔2024〕59号
	2024年6月28日
	9600
	财资环〔2024〕67号
	洪涝灾害救灾补助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安排2024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第二批地质灾害救灾补助）的通知
	闽财指〔2024〕541号
	2024年6月28日
	100
	财资环〔2024〕69 号
	地质灾害救灾补助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第二批地质灾害救灾补助）的通知
	闽财建指〔2024〕58号
	2024年6月28日
	3300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第三批洪涝、地质灾害救灾补助）的通知
	闽财建指〔2024〕74号
	2024年7月11日
	4500
	财资环〔2024〕70 号
	洪涝灾害救灾补助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第七批）的通知
	闽财建指〔2024〕91号
	2024年8月22日
	9500
	财资环〔2024〕95 号
	洪涝灾害救灾补助、地质灾害救灾补助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安排2024年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第七批）的通知
	闽财指〔2024〕616号
	2024年8月22日
	600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关于下达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通知
	 闽财建指〔2024〕132号
	2024年10月28日
	1300
	财资环〔2024〕120号，省级财政500万元
	洪涝灾害救灾补助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关于下达2024年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资金）的通知
	闽财建指〔2024〕173号
	2024年12月26日
	1946.80
	财资环〔2024〕157号 ，省级财政512.80万元
	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批复福建省应急管理厅2024年度部门预算的通知
	闽财指〔2024〕29号
	2024年2月7日
	3202.50
	省级财政资金
	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经费

	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关于批复省航空应急救援中收2024年度部门预算的通知
	闽应急〔2024〕14号
	2024年2月19日
	367.75
	上年结转省级财政资金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项目到位资金48333.05万元，资金到位率97.59%。其中，到位的中央转移支付43750万元，资金到位率97.34%；到位的省级财政配套资金4583.05万元，资金到位率100%。具体详见表3。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项目尚未到位资金1194万元，均为中央转移支付。该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财政部于2025年1月3日下达。
表3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到位资金明细
	灾种类型
	项目预算资金（万元）
	实际到位资金（万元）

	
	中央转移支付
	省级财政资金
	合计
	中央转移支付
	省级财政资金
	合计

	合计
	44944
	4583.05
	49527.05
	43750
	4583.05
	48333.05

	洪涝灾害救灾补助资金
	34516
	500
	35016
	34516
	500
	35016

	地质灾害救灾资金
	7800
	-
	7800
	7800
	-
	7800

	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资金
	1434
	512.80
	1946.80
	1434
	512.80
	1946.80

	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
	1194
	3570.25
	4764.25
	-
	3570.25
	3570.25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项目预算安排资金49527.05万元，预算执行金额34417.05万元，预算执行率69.49%。其中，中央转移支付预算44944万元，预算执行金额为29834万元，预算执行率66.38%；省级财政预算4583.05万元，预算执行金额为4583.05万元，预算执行率为100%。具体执行情况详见表4。
表4 本项目资金预算执行情况
	项目资金类型
	预算总额（万元）
	中央转移支付（万元））
	地方财政（万元）

	
	预算金额
	执行金额
	预算执行率
	预算金额
	执行金额
	预算执行率
	预算金额
	执行金额
	预算执行率

	合计
	49527.05
	34417.05
	69.49%
	44944
	29834
	66.38%
	4583.05
	4583.05
	100%

	洪涝灾害救灾补助
	35016
	24400
	69.68%
	34516
	23900
	69.24%
	500
	500
	100%

	地质灾害救灾补助
	7800
	4500
	57.69%
	7800
	4500
	57.69%
	-
	-
	-

	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
	1946.80
	1946.80
	100%
	1434
	1434
	100%
	512.80
	512.80
	100%

	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
	4764.25
	3570.25
	74.94%
	1194
	0
	0%
	3570.25
	3570.25
	100%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项目洪涝灾害救灾补助预算35016万元，预算执行金额24400万元，预算执行率为69.68%，主要由于财政部2024年12月31日下达的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0616万元尚未分配下达。地质灾害救灾补助预算7800万元，预算执行金额4500万元，预算执行率为57.69%，主要由于财政部2024年12月31日下达的地质灾害救灾补助资金3300万元尚未分配下达。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预算1946.80万元，预算执行金额1946.80万元，预算执行率为100%。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预算4764.25万元，预算执行金额3570.25万元，预算执行率为74.94%，主要由于中央转移支付预算1194万元，财政部将于2025年下达。
（二）资金管理情况
福建省应急管理厅根据《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建〔2020〕245号）《福建省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办法》（闽财规〔2022〕29号）《应急管理部地震地质司关于加强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地质灾害）使用管理的函》《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加强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地质灾害）使用管理的通知》（闽应急厅便函〔2024〕32号）《中央补助地方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经费管理暂行规定》（财资环〔2021〕90号）等文件规定专项资金支出投向要求，严格资金分配原则和程序、合理安排资金支出。
1.资金分配科学性
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协同省财政厅，综合考量各设区市或县（市、区）自然灾害救灾实际需求、应急响应等级、受灾范围与严重程度、抢险救援难度，以及日常所掌握的救援能力建设等多方面因素，科学合理地进行资金分配。具体分配方式如下：其一，主要采用因素法，依据不同灾种确定相应的分配因素，划分档次并明确每档对应的金额；其二，对受灾严重的县市区予以资金倾斜；其三，重点照顾深度贫困县；其四，全面统筹灾区重建任务、前期已下拨资金数额，以及各设区市或县（市、区）前期自行投入的资金情况，从而实现资金的合理安排。
2. 资金下达及时性
根据转移支付管理制度规定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要求在收到中央转移支付30日内，将项目资金分解下达至各设区市和县（市、区）有关部门。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项目资金均在收到中央转移支付30日内分解下达至各设区市和县（市、区）有关部门，资金下达及时。
3.资金拨付合规性
本项目严格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及国家有关政府采购制度等相关规定支付资金，资金执行过程中，未发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做到资金管理合规、资金申报手续齐全、审批程序明确、专项资金专款专用。
4.资金使用规范性
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及时了解掌握各地受灾情况和救灾情况，结合灾情，根据不同灾情的因素指标和原则，对资金安排的范围、档次和资金额度等拟定初步资金安排方案，由省财政厅和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呈报省政府审定，并参照直达资金报财政部批复同意后按有关资金管理规定，在规定时间内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专款专用，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资金使用规范。
5.资金执行准确性
本项目按照中央下达转移支付和省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其中，中央转移支付预算44944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预算执行金额29834万元，预算执行率66.38%；省级财政预算安排资金4583.05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预算执行金额4583.05万元，预算执行率100%。整体预算执行准确性高。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福建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根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预算分配下达情况，要求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预〔2015〕163号）要求，认真填报《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申报表》，经福建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审核后形成汇总的绩效目标申报表。
福建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在下达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同时，将审核后的《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申报表》一同下达给各设区市和县（市、区）有关部门，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按期开展绩效监控与评价工作。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福建省应急管理厅严格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与省财政厅共同办理转移支付，各项资金均经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党委会研究审定，支出责任履行到位，确保财政体系有效运行、财政资源优化配置。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本项目实施内容包含洪涝灾害救灾补助、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地质灾害救灾补助、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其中，洪涝灾害救灾补助和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已按计划完成，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已部分完成，地质灾害救灾补助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本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如下：
1.洪涝灾害救灾补助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已按计划完成
洪涝灾害救灾补助项目总体绩效目标为加强防汛抢险装备物资储备，强化地方抢险救援应急保障。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和排危除险，及时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始终密切关注全省各地灾情动态，针对洪涝、台风、低温冷冻、风雹等各类自然灾害，积极推进《福建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修订工作，并同步启动市县两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的完善修订，为高效开展救灾救助工作筑牢坚实基础。
在防汛抢险装备物资储备方面，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始终将“调得快”当作首要目标，大力推进应急救灾物资管理工作优化升级。出台了《福建省救灾物资储备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救灾物资调运组织程序。2024年，全省共投入600万元用于8支省级调动应急救援队装备配备，应急救援演练等自然灾害救援力量建设补助，通过应急救援物质装备采购，组织开展救灾物资储备库存专项检查，切实保障救灾物资储备数量准确无误、管理规范有序、存储安全可靠，强化地方抢险救援应急保障。
在灾害应对过程中，福建省应急管理厅组织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与排危除险行动，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及时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构建起可持续的应急救援机制，显著提升了灾区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切实保障受灾群众能够得到及时救助，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总体绩效目标已按计划完成
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项目总体绩效目标为通过及时足额下拨救助资金，确保受灾群众能够获得必要的口粮、饮水、衣被和取暖等基本生活物资，保障基本生活需求，增强受灾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维护社会稳定，确保救助资金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全省各地应急管理部门严格依据《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遵循应急救助标准，紧扣救灾资金下拨时限要求，及时、足额发放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针对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按照每人212元的补助标准，切实解决了91830名灾区群众在冬春期间的口粮、衣被、取暖等基本生活难题。所有救助资金均在春节前全额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干净水喝、有衣穿、有安全住所、有病能及时医治”，充分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
3. 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项目总体目标已部分完成
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项目总体绩效目标为按照租机方案及时开展租用工作，规范森林草原火灾应急处置预案和工作流程，开展综合性森林航空护林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及时发现并处置火灾，协调跨省调机任务，坚决遏制重特大森林火灾，有效保护森林草原资源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减少灾害损失，为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2024年，依据《应急管理部办公厅 国家林草局办公室关于下达2024年森林草原航空消防布局计划的通知》（应急厅函〔2023〕181号）以及《福建省应急管理厅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报送2024年度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计划初步方案的报告》，福建省应急管理厅结合本省森林草原航空消防布局实际，租用了M-171、K-32和Bell-407三种型号共3架直升机。全年飞机累计出动达233架次，安全飞行时长为462小时14分钟。
在应急能力建设方面，福建省应急管理厅规范了森林草原火灾应急处置预案与工作流程，并组织开展了9场次综合性森林航空护林演练，有效提升了应对森林火灾的实战能力。期间，通过航空巡逻及时发现并成功处置了2起森林火灾。同时，积极协调跨省调机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决遏制重特大森林火灾的发生，切实保护了森林草原资源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最大限度减少了灾害损失，为全省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
4. 地质灾害救灾补助项目总体绩效目标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
地质灾害救灾补助项目预计2025年12月30日前可完成，总体绩效目标“加强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避免和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完成情况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由于地质灾害救灾补助项目完成时限为2025年12月30日，该项目的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以下主要针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和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进行分析。具体详见附表1-4。
1.洪涝灾害救灾补助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①数量指标完成情况
洪涝灾害救灾补助项目制定的7个数量指标均已按计划完成，具体如下：
本项目制定的“出动抢险救援队伍数量”目标值≥8个、“出动抢险救援力量数”目标值≥2000人、“投入应急抢险救援装备数”目标值≥2000台（套、件等)。2024年，针对台风、洪涝灾害等抢险救援工作，本项目出动了厦门市曙光救援队、厦门市思明区蓝天救援队、福建侨龙应急救援队等8支应急抢险救援队伍，集结了3923名应急抢险救援人员，投入3037台（套、件）应急抢险救援装备。目标已完成。
本项目制定的“过渡期生活救助人数”目标值≥1969人，“紧急转移安置人数”目标值≥19.93万人次，“受灾地区倒塌严损房屋恢复重建数量”目标值≥725户，“受灾地区一般损坏房屋修缮数量”目标值≥3461户。2024年，本项目共帮助受灾地区1969人解决过渡期生活困难问题，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9.93万人次，完成了725户因灾倒塌严损房屋恢复重建工作，3461户因灾一般损坏房屋修缮工作。目标已按计划完成。
②质量指标完成情况
本项目制定的2个质量指标，均已按计划完成。具体如下：
本项目制定的“排危除险、临时治理项目验收合格率”目标值≥100%，“重建房屋质量（恢复重建房屋符合国家规定的设防标准的比例）”目标值=100%。2024年，本项目开展的排危除险、临时治理项目验收合格率为100%；重建房屋质量均符合国家规定的设防标准，重建房屋质量符合率为100%。目标已按计划完成。
③时效指标完成情况
本项目制定的4个时效指标，均已按计划完成。具体如下：
本项目制定的“应急抢险任务完成时限”目标值≤30日，“过渡期生活救助期限”目标值=3个月，“倒塌严损房屋恢复重建完成时限”目标值为2025年1月28日前，“一般损坏房屋修缮完成时间”目标值为2025年1月28日前。2024年，本项目出动的8支应急抢险救援队伍的应急抢险任务完成时限平均在30日内；过渡期生活救助补贴按相关文件规定，发放期限为3个月；725户因灾倒塌严损房屋恢复重建以及3461户因灾一般损坏房屋修缮的竣工验收时间均在2024年12月31日前。目标均已按计划完成。
④成本指标
本项目制定了4个成本指标，均已按计划完成。具体如下：
本项目制定的“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目标值≥600万元，“过渡期生活救助标准（每人每月过渡期生活救助标准)”目标值≥1000元/人/月，“损房修缮补助标准”目标值=2000元/户，“倒房重建补助标准（重点户）”目标值=5万元/户，“倒房重建补助标准（一般户）”目标值=4万元/户。2024年，本项目用于8支省级调动应急救援队装备配备，应急救援演练等自然灾害救援力量建设补助资金600万元，过渡期生活救助按每人每月1000元标准发放，损房修缮补助按每户2000元标准补助，倒房重建补助按重点户每户5万元标准补助、一般户按每户4万元的标准补助。目标已按计划完成。
（2）效益指标
①社会效益
本项目制定了2个社会效益指标，均已按计划完成。具体如下：
本项目制定的“灾区社会秩序”目标值为“稳定有序”。2024年，全省全年累计遭受24次自然灾害过程侵袭，为应对抗洪抢险、应急防汛等紧急情况，全省投入8个抢险救援队伍，集结3923名应急抢险救援人员，配备3037台（套、件）应急抢险救援装备，全面投入受灾群众救助、应急监测等关键工作，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9.93万人次，有效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过渡期生活救助方面，按照每人每月不少于1000元的标准执行，救助期限为3个月，共计帮助了1969名受灾群众。灾后重建方面，对3461户需修缮房屋的受灾户，按照每户2000元的补助标准予以补助；对725户因灾房屋损毁需重建的农户，省级及以上财政给予差别化补助，其中一般重建户每户补助4万元，重点重建户每户补助5万元。与此同时，各地应急管理部门积极督促保险机构严格遵循“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原则，开通理赔绿色通道，简化赔付程序，全面落实预赔付机制，迅速开展防汛救灾保险理赔工作。充分发挥保险在防灾减灾、恢复重建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有力推动农村住房灾后重建工作，极大地调动了受灾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的积极性，有效保障灾区社会秩序稳定有序。目标已完成
本项目制定的“政府舆情引导（灾区负面舆论情况）”目标值≤1次。2024年，全省相关部门及时了解掌握各地受灾情况，结合灾情，根据不同灾情的因素指标和原则，参照救灾资金、物资分配标准，公平、公开、公正地展开救援工作，及时发放救助款，全年未发生重大负面舆情和事件，政府舆情引导0次。目标已完成。
②可持续影响
本项目制定了2个可持续影响指标，均已按计划完成。具体如下：
本项目制定的“提升自然灾害应对能力”年度目标值=100%，“地方政府洪涝灾害应急救援能力水平”年度目标值为“显著提升”。2024年，本项目通过抢险救援、转移安置、应急供水、灾后重建等工作，有效保障了受灾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基本生活，缓解了受灾群众的燃眉之急，调动了受灾群众自力更生、抗灾自救的积极性，提高了受灾群众应对自然灾害综合能力。通过组织开展应急救援演练，建立了高效、有序防汛抢险救灾应急工作机制，增强了各级防汛指挥机构和相关部门应急联动协同能力，提高了防汛抗洪抢险队伍应对突发性事件的能力，地方政府洪涝灾害应急救援能力水平得到显著提升。目标已完成。
（3）满意度指标分析
本项目制定的“受灾群众对抢险救援的满意率”目标值≥90%。全省受灾地区社会秩序和谐稳定，无受灾群众投诉，受灾群众对自然灾害发生时开展的受灾地区人员搜救、转移、救援物资储备管理和调运等应急工作的满意度高。目标已完成。
2.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①数量指标完成情况
本项目制定的“救助冬春临时生活困难群众”目标值为91830人。2024年，全省救助冬春临时生活困难群众91830人,目标已按计划完成。
②质量指标完成情况
本项目制定的“资金使用合规率”目标值=100%。本项目资金严格按相关文件规定使用，资金使用合规率为100%，目标已按计划完成。
③时效指标完成情况
本项目制定了2个时效指标，均已按计划完成。具体如下：
本项目制定的“资金拨付及时率”目标值=100%，“救助困难群众及时率”目标值=100%。福建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收到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后在30个工作日内下拨至设区市级财政、应急管理部门，资金拨付及时率为100%；灾区受灾群众均得到及时救助，救助困难群众及时率为100%。目标均已按计划完成。
④成本指标完成情况
本项目制定的“救助标准（冬春）”目标值=212元/人。本项目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按每人212元标准发放,目标已按计划完成。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本项目制定了2个社会效益指标，均已按计划完成。具体如下：
本项目制定的“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年度目标值=100%。2024年，各地应急管理部门紧密结合灾情实际，本着“先急后缓、先重点后一般”的原则，按照受灾群众自救能力分类救助，保障重点，合理安排救灾物质及救援力量，实施精准救助，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100%保障，目标已完成。
本项目制定的“及时处理重大负面舆情和事件”目标值=100%。全省相关部门及时了解掌握各地受灾情况，结合灾情，参照救灾资金、物资分配标准，公平、公开、公正地展开救援工作，及时发放救助款。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未发生重大负面舆情和事件，政府舆情引导0次。目标已完成。
（3）满意度指标分析
本项目制定了2个满意度指标，均已按计划完成。具体如下：
本项目制定“受灾群众投诉率”目标值≤0.1%，“受救助群众满意度”目标值≥90%。2024年，全省受灾地区社会秩序和谐稳定，无受灾群众投诉，受灾群众投诉率为0。受灾群众对自然灾害发生时开展的受灾地区人员搜救、转移、救援物资储备管理和调运等应急工作的满意度高。目标已完成。
3. 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项目中央转移支付于2025年1月3日下达，截至2024年12月31日，项目仍在实施阶段，绩效指标仅部分完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①数量指标完成情况
本项目制定了2个数量指标，截至2024年12月31日，已完成目标值1个。具体如下：
本项目制定的“布防飞机数量”目标值≥3架。福建省应急管理厅依据《应急管理部办公厅 国家林草局办公室关于下达2024年森林草原航空消防布局计划的通知》（应急厅函〔2023〕181号），以及《福建省应急管理厅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报送2024年度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计划初步方案的报告》，结合本省森林草原航空消防布局实际，共租用了M-171、K-32和Bell-407三种型号3架直升机，目标已完成。
本项目制定的“飞机飞行时长”目标值≥878小时。截至2024年12月31日，实际完成飞机飞行时长为462小时14分，目标完成率为52.62%。
②质量指标完成情况
本项目制定了6个质量指标,已完成1个。具体如下：
本项目制定的“布局计划完成率”目标值≥95%。根据《福建省应急管理厅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林业局关于报送2024年度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计划初步方案的报告》，2024年计划布局3架飞机，实际租用了3架飞机，布局计划完成率100%，目标已完成。
本项目制定的“实际完成飞行小时数/计划小时数”目标值≥100%。本项目计划飞行时长为不低于878小时，截至2024年12月31日，实际完成飞行时长为462小时14分，实际完成飞行小时数/计划小时数的完成值为52.62%，未达到80%，目标未完成。
本项目制定的“森林火灾受害率”目标值≤0.9‰，“跨省调机任务完成情况”目标值为“是”。本项目尚处于实施阶段，“森林火灾受害率”和“跨省调机任务完成情况” 目标值将于项目完成后再统一考核。
本项目制定的“航空消防补助资金执行率”目标值≥95%，“航空消防补助资金下达后1个月内资金执行率”目标值≥30%。财政部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经费于2025年1月3日下达，截至2024年12月31日，省级配套资金均已执行，航空消防补助资金执行率为74.94%，航空消防补助资金下达后1个月内资金执行率为0%，目标未完成。
③时效指标完成情况
本项目制定的“接到处置指令后响应时间”目标值≤2小时。本项目尚处于实施阶段，“接到处置指令后响应时间”目标值将于项目完成后再统一考核。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本项目尚处于实施阶段，社会效益“灾区社会秩序”和生态效益“降低火灾对森林、草原的破坏，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的目标值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
（3） 满意度指标分析
本项目尚处于实施阶段，“受灾群众满意度”目标值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及原因
1.预算执行偏离绩效目标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项目中央转移支付预算安排资金44944万元，实际执行金额29834万元，预算执行率为66.38%，预算执行偏离绩效目标，主要由于中央2024年12月31日下达的洪涝灾害救灾补助10616万元和地质灾害救灾补助3300万元，尚未分解下达；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中央转移支付1194万元，财政部于2025年1月3日下达。
2.绩效目标完成值偏离绩效目标
洪涝灾害救灾补助项目方面。洪涝灾害救灾补助项目制定的“出动抢险救援力量数”目标值≥2000人、“投入应急抢险救援装备数”目标值≥2000台（套、件等)。2024年，实际出动了3923名应急抢险救援人员，投入了3037台（套、件）应急抢险救援装备，绩效目标完成值偏离绩效目标超30%，主要是2024年全省灾害发生次数多，全年出动的应急救援力量较计划值增多。
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项目方面。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项目制定了12个三级指标，截至2024年12月31日，完成了2个绩效目标，另有3个绩效目标已部分完成，其余7个绩效目标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绩效目标完成值偏离绩效目标较多，主要由于财政部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经费于2025年1月3日下达，目前项目尚在实施阶段。
地质灾害救灾补助项目方面。地质灾害救灾补助项目制定了17个三级指标，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绩效目标均未完成。绩效目标完成值偏离绩效目标多，主要由于地质灾害救灾补助项目建设周期较长，计划2025年12月30日前完成，目前项目尚在实施阶段。
（二）下一步改进措施
1.结合全省灾情实际，科学合理分配项目资金
一是及时了解掌握全省灾情动态及抢险救援进展，依据不同灾情对应的因素指标，遵循既定资金分配原则，精心拟定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初步安排方案。科学合理分配项目资金，确保资金规模与各地汛情、灾情精准匹配，提升资金使用的针对性。
二是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和流程，及时下拨救灾资金，确保受灾群众得到及时救助，最大限度发挥救灾资金的使用效益，切实保障受灾地区群众的基本生活。
2.强化项目前期统筹论证分析，加快项目执行进度，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一是针对洪涝灾害救灾补助项目绩效目标完成值偏离绩效目标超30%的问题，后续将强化项目前期统筹论证分析，提升指标值精准性及约束力。二针对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项目绩效目标未完成情况，后续将严格依据转移支付管理制度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和流程，及时下拨救灾资金，加快项目执行进度，落实飞机巡逻任务安排，积极配合跨省调机任务，并加强过程管控，以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三是针对地质灾害救灾补助项目绩效目标未完成情况，后续将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结果应用
及时、认真整改绩效自评发现的问题，同时将绩效自评结果作为以后年度预算申请、安排、分配的重要依据。
（二）结果公开
将绩效自评结果在福建省应急管理厅门户网站公开，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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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转移支付福建省（洪涝灾害救灾补助）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洪涝灾害救灾补助）

	中央主管部门
	应急管理部

	地方主管部门
	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应急管理厅
	资金使用单位
	各设区市或县（市、区）有关部门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
（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35016.00 
	24400.00 
	69.68%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34516.00 
	23900.00 
	69.24%

	
	        地方财政资金
	500.00 
	500.00 
	100.00%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类科学性
	省应急厅会同省财政厅根据各市（区）洪涝灾害救灾工作需要及应急响应级别、受灾范围程度及抢险救援难度、日常掌握的救援能力建设等有关情况，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福建省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合理分配资金，对重灾区适当集中使用。
	无

	
	下达及时性
	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等规定，以及《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福建省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资金管理办法规定，要求收到中央转移支付后30个工作日内分解下达资金。截至2024年12月31日，除财政部2024年12月31日下达的10616万元洪涝灾害救灾补助资金尚未分解下达外，其余项目资金均在规定时限要求内分解下达。
	无

	
	拨付合规性
	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资金执行过程中，未发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无

	
	使用规范性
	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严格执行有关资金管理规定，专款专用，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资金使用规范。
	无

	
	执行准确性
	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其中，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执行率为69.24%，省级财政预算资金执行率为100%，预算执行准确性高。
	存在问题：因资金下达时间较晚、项目单位项目推动缓慢，部分项目预算执行率偏低。
改进措施：协助相关市县对项目单位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加强过程管控与监督，提高资金拨付效率及使用率。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了绩效目标，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按期开展绩效监控与评价工作。
	无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严格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省应急厅与省财政厅共同办理转移支付，各项资金均经省应急厅党委会研究审定，支出责任履行到位，确保财政体系有效运行、财政资源优化配置。
	无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加强防汛抢险装备物资储备，强化地方抢险救援应急保障。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和排危除险，及时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2024年，全省共投入600万元用于8支省级调动应急救援队装备配备，应急救援演练等自然灾害救援力量建设补助，通过应急救援物质装备采购，组织开展救灾物资储备库存专项检查，切实保障救灾物资储备数量准确无误、管理规范有序、存储安全可靠，强化地方抢险救援应急保障。
在灾害应对过程中，福建省应急管理厅组织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与排危除险行动，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及时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构建起可持续的应急救援机制，显著提升了灾区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切实保障受灾群众能够得到及时救助，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出动抢险救援队伍数量（个）
	≥8
	8
	

	
	
	
	出动抢险救援力量数（人）
	≥2000
	3923
	偏差原因：基于实际需求，出动抢险救援力量数量较计划值增多。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强前期统筹论证分析，提升指标值精准性及约束力。

	
	
	
	投入应急抢险救援装备数（台、套、件等)
	≥2000
	3037
	偏差原因：基于实际需求，投入应急抢险救援装备数量较计划值增多。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强前期统筹论证分析，提升指标值精准性及约束力。

	
	
	
	过渡期生活救助人数（人）
	≥1969
	1969
	

	
	
	
	紧急转移安置人数（万人次）
	≥19.93
	19.93
	

	
	
	
	受灾地区倒塌严损房屋恢复重建数量（户）
	≥725
	725
	

	
	
	
	受灾地区一般损坏房屋修缮数量（户）
	≥3461
	3461
	

	
	
	质量指标
	排危除险、临时治理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100%
	

	
	
	
	重建房屋质量（恢复重建房屋符合国家规定的设防标准的比例）
	100%
	100%
	

	
	
	时效指标
	应急抢险任务完成时限（日）
	≤30
	30
	

	
	
	
	过渡期生活救助期限（个月）
	3
	3
	

	
	
	
	倒塌严损房屋恢复重建完成时限
	2025年1月28日前
	2024年12月31日前
	

	
	
	
	一般损坏房屋修缮完成时间
	2025年1月28日前
	2024年12月31日前
	

	
	
	成本指标
	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万元）
	≥600
	600
	

	
	
	
	过渡期生活救助标准（每人每月过渡期生活救助标准)（元）
	≥1000
	1000
	

	
	
	
	损房修缮补助标准（元/户）
	2000
	2000
	

	
	
	
	倒房重建补助标准
	重点户（万元/户）
	5
	5
	

	
	
	
	
	一般户（万元/户）
	4
	4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灾区社会秩序
	稳定有序
	为受灾地区抗洪抢险提供人员支持和物资设备保障，灾区社会秩序稳定有序
	

	
	
	
	政府舆情引导（灾区负面舆论情况）（次）
	≤1
	0
	

	
	
	可持续影响指标
	地方政府洪涝灾害应急救援能力水平
	显著提升
	投入600万元进行地方应急救援力量建设补助，地方政府洪涝灾害应急救援能力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提升自然灾害应对能力
	100%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灾群众对抢险救援的满意率
	≥90%
	97
	

	说明
	无



附表2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转移支付福建省（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

	中央主管部门
	应急管理部

	地方主管部门
	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应急管理厅
	资金使用单位
	各设区市或县（市、区）有关部门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
（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1946.80 
	1946.80 
	1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434.00 
	1434.00 
	100.00%

	
	        地方财政资金
	512.80 
	512.80 
	100.00%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类科学性
	省应急厅会同省财政厅根据各市（区）洪涝灾害救灾工作需要及应急响应级别、受灾范围程度及抢险救援难度、日常掌握的救援能力建设等有关情况，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福建省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合理分配资金，对重灾区适当集中使用。
	无

	
	下达及时性
	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等规定，以及《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福建省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资金管理办法规定，要求收到中央转移支付后30个工作日内分解下达资金。实际在30个工作日内分解下达资金
	无

	
	拨付合规性
	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资金执行过程中，未发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无

	
	使用规范性
	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严格执行有关资金管理规定，专款专用，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资金使用规范。
	无

	
	执行准确性
	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执行率为100%，预算执行准确性高。
	无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了绩效目标，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按期开展绩效监控与评价工作。
	无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严格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省应急厅与省财政厅共同办理转移支付，各项资金均经省应急厅党委会研究审定，支出责任履行到位，确保财政体系有效运行、财政资源优化配置。
	无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及时足额下拨救助资金，确保受灾群众能够获得必要的口粮、饮水、衣被和取暖等基本生活物资，保障基本生活需求，增强受灾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维护社会稳定，确保救助资金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严格依据《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遵循应急救助标准，紧扣救灾资金下拨时限要求，及时、足额发放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资金，共帮助91830名灾区群众解决冬春期间的口粮、衣被、取暖等基本生活难题，所有救助资金均在春节前全额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有力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干净水喝、有衣穿、有安全住所、有病能及时医治”，充分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救助冬春临时生活困难群众（人）
	91830
	91830
	

	
	
	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资金拨付及时率
	100%
	100%
	

	
	
	
	救助困难群众及时率
	100%
	100%
	

	
	
	成本指标
	救助标准（冬春）（元/人）
	212
	212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冬春）
	100%
	100%
	

	
	
	
	及时处理重大负面舆情和事件（冬春）
	100%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救助群众满意度
	≥90%
	90%
	

	
	
	
	受灾群众投诉率（受灾群众对救灾成效的评价）
	≤0.1%
	0
	

	说明
	无



附表3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转移支付（福建省）（地质灾害救灾补助）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地质灾害救灾补助）

	中央主管部门
	应急管理部

	地方主管部门
	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应急管理厅
	资金使用单位
	各设区市或县（市、区）有关部门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
（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7800.00 
	4500.00 
	57.69%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7800.00 
	4500.00 
	57.69%

	
	        地方财政资金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类科学性
	省应急厅会同省财政厅根据各市（区）洪涝灾害救灾工作需要及应急响应级别、受灾范围程度及抢险救援难度、日常掌握的救援能力建设等有关情况，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福建省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合理分配资金，对重灾区适当集中使用。
	无

	
	下达及时性
	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等规定，以及《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福建省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资金管理办法规定，要求收到中央转移支付后30个工作日内分解下达资金。截至2024年12月31日，除财政部2024年12月31日下达的3300万元地质灾害救灾补助资金尚未分解下达外，其余项目资金均在规定时限要求内分解下达。
	

	
	拨付合规性
	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资金执行过程中，未发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无

	
	使用规范性
	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严格执行有关资金管理规定，专款专用，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资金使用规范。
	无

	
	执行准确性
	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执行率为57.69%，整体预算执行较为准确。
	存在问题：因资金下达时间较晚、项目单位项目推动缓慢，部分项目预算执行率偏低。
改进措施：协助相关市县对项目单位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加强过程管控与监督，提高资金拨付效率及使用率。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了绩效目标，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按期开展绩效监控与评价工作。
	无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严格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省应急厅与省财政厅共同办理转移支付，各项资金均经省应急厅党委会研究审定，支出责任履行到位，确保财政体系有效运行、财政资源优化配置。
	无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加强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避免和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地质灾害救灾补助项目预计2025年12月30日前可完成，总体绩效目标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为避免次生灾害及人员伤亡，开展的地质灾害应急排查范围（km2）
	≥350
	有序推进中
	未完成原因：地质灾害救灾补助项目计划2025年12月30日前完成，目前项目在实施阶段。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地质灾害隐患点排危除险（处）
	≥38
	有序推进中
	

	
	
	
	地质灾害隐患临时治理（处）
	≥25
	有序推进中
	

	
	
	
	出动抢险救援力量（人次）
	≥8000
	有序推进中
	

	
	
	质量指标
	需转移安置人员转移安置率
	≥100%
	有序推进中
	

	
	
	
	排危除险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有序推进中
	

	
	
	
	临时治理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
	有序推进中
	

	
	
	
	应急处置完成率
	≥100%
	有序推进中
	

	
	
	
	交通后勤保障率
	≥100%
	有序推进中
	

	
	
	时效指标
	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完成时限
	2025年12月30日
	有序推进中
	

	
	
	
	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及时率
	≥100%
	有序推进中
	

	
	
	成本指标
	按照政府采购程序，降低采购成本
	按程序执行
	有序推进中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减少经济损失（万元）
	≥10000
	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
	

	
	
	社会效益指标
	灾区社会秩序
	稳定有序
	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
	

	
	
	可持续影响指标
	排危除险和临时治理措施持续发挥作用的年限（年）
	≥1
	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基层群众对地质灾害排危除险和临时治理项目的满意度
	≥95%
	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
	

	
	
	
	基层群众对成功搜救和人员转移等应急工作的满意度（%）
	≥95%
	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
	

	说明
	无



附表4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转移支付福建省（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

	中央主管部门
	应急管理部

	地方主管部门
	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应急管理厅
	资金使用单位
	各设区市或县（市、区）有关部门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
（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4764.25 
	3570.25 
	74.94%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194.00 
	0.00 
	0.00%

	
	        地方财政资金
	3570.25 
	3570.25 
	100.00%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类科学性
	省应急厅会同省财政厅根据各市（区）洪涝灾害救灾工作需要及应急响应级别、受灾范围程度及抢险救援难度、日常掌握的救援能力建设等有关情况，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福建省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合理分配资金，对重灾区适当集中使用。
	无

	
	下达及时性
	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等规定，以及《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福建省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资金管理办法规定，要求收到中央转移支付后30个工作日内分解下达资金。实际在30个工作日内分解下达资金
	无

	
	拨付合规性
	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资金执行过程中，未发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无

	
	使用规范性
	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严格执行有关资金管理规定，专款专用，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资金使用规范。
	无

	
	执行准确性
	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因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中央转移支付将于2025年下达，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执行率为0%，省级财政预算资金执行率为100%。预算执行准确性高。
	存在问题：因资金下达时间较晚、项目单位项目推动缓慢，部分项目预算执行率较低。
改进措施：协助相关单位对项目单位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加强过程管控与监督，提高资金拨付效率及使用率。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了绩效目标，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按期开展绩效监控与评价工作。
	无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严格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省应急厅与省财政厅共同办理转移支付，各项资金均经省应急厅党委会研究审定，支出责任履行到位，确保财政体系有效运行、财政资源优化配置。
	无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推进森林草原航空消防救援能力建设，按照租机方案及时开展租用工作，规范森林草原火灾应急处置预案和工作流程，开展综合性森林航空护林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及时发现并处置火灾，协调跨省调机任务，坚决遏制重特大森林火灾，有效保护森林草原资源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减少灾害损失，为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福建省应急管理厅结合本省森林草原航空消防布局实际，2024年租用3架直升机，全年飞机累计出动达233架次，安全飞行时长为462小时14分钟。在应急能力建设方面，福建省应急管理厅规范了森林草原火灾应急处置预案与工作流程，并组织开展了9场次综合性森林航空护林演练，有效提升了应对森林火灾的实战能力。期间，通过航空巡逻及时发现并成功处置了2起森林火灾。同时，积极协调跨省调机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决遏制重特大森林火灾的发生，切实保护了森林草原资源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最大限度减少了灾害损失，为全省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布防飞机数量（架）
	≥3
	3
	

	
	
	
	飞机飞行时长（小时）
	≥878
	462小时14分
	未完成原因：财政部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经费于2025年1月3日下达，截至2024年12月31日，项目尚在实施阶段，目标未完成。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落实飞机巡逻任务安排，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质量指标
	实际完成飞行小时数/计划小时数
	≥80%
	52.62%
	未完成原因：财政部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经费于2025年1月3日下达，截至2024年12月31日，项目尚在执行阶段，目标未完成。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落实飞机巡逻任务安排，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布局计划完成率
	≥95%
	100%
	

	
	
	
	森林火灾受害率
	≤0.9‰
	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
	未完成原因：财政部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经费于2025年1月3日下达，截至2024年12月31日，项目尚在执行阶段，目标完成情况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落实飞机巡逻任务安排，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跨省调机任务完成情况
	是
	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
	未完成原因：财政部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经费于2025年1月3日下达，截至2024年12月31日，尚未接到跨省调机任务。目前项目尚在执行阶段，目标完成情况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积极配合跨省调机任务，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航空消防补助资金执行率
	≥95%
	74.94%
	未完成原因：财政部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经费于2025年1月3日下达，截至2024年12月31日，省级配套资金均已执行，整体预算执行率74.94%。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及时拨付项目资金，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航空消防补助资金下达后1个月内资金执行率
	≥30%
	0%
	未完成原因：财政部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经费于2025年1月3日下达。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及时拨付项目资金，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时效指标
	接到处置指令后响应时间（小时）
	≤2
	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
	未完成原因：财政部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经费于2025年1月3日下达，目前项目尚在实施阶段。
改进措施：后续拟加快项目执行进度，落实飞机巡逻任务安排，加强过程管控，确保项目目标的达成。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指标
	灾区社会秩序
	稳定有序
	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
	

	
	
	生态效益指标
	降低火灾对森林、草原的破坏，保护森林草原资源
	有效保护
	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灾群众满意度
	≥90%
	将于项目完成后统一考核
	

	说明
	无



